
从来没领过工资条，看不懂工资条，因工资条而引发的侵权行为屡见不鲜。 网友表示———

小小一张工资条，怎成“不能说的秘密”？
本报记者 赵航 贺少成

近日，《工人日报》微信公众号（ID：grrbwx）
发布了一篇关于工资条的文章， 引发网友激烈
讨论。 不少网友表示，单位竟从未发过工资条。
甚至有网友称，现在员工工资都是保密状态，而
工资条更是企业“不能说的秘密”。

小小一张工资条竟成了 “不能说的秘密”？
那员工如何了解自己的收入构成？ 又如何有效
维护自己的权益？ 《工人日报》记者对此进行了
调查。

不少网友表示“从来没有领过工资条”
7 月 2 日 ，《工人日报 》 微信公众号 （ID：

grrbwx）发表了题为《非常重要！ 这个月领到工
资条，一定要看这三项！》的文章，阅读量很快突
破 6 万，网友留言近 200 条，还有近 200 家公众
号转载了这篇文章。

网友“虓虎||翔予”留言称“从来没有领过
工资条”。 这条留言获得了 101 个赞，并被系统
自动置顶。

在这条微信的评论跟帖中， 不少网友表示
没有领过纸质工资条， 但也有人称可以获取电
子版工资条。 “纸质工资条多年未见，现在企业
都看不到别人收入， 工资需要自个儿在网上查
询。 ”网友“秤心”留言道。

网友“可以过的很潇洒～”痛陈了没有工资
条的坏处：一个月不知道扣了多少钱，法定节假
日加班工资是否到账也不得而知， 不知道工资
是怎么算的……

单位为什么不发工资条？ 网友众说纷纭。
网友 “解萍” 认为现在私企都是老板说了

算， 并在留言中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想问一下
这个月为啥扣除了 200 元， 但老板说工资领完
你就可以回家了。 领工资的时候只给你留一个
签名的小地方，上下、左右全挡住。 ”

网友 “音视频系统李华” 更调侃道：“在私
企， 你要来了这个月工资条， 下个月就快回家
了。 ”

对此，网友“巫元章”呼吁用人单位应学法
守法：“从留言上看，劳资矛盾还是很大的，相比
较而言用人单位更应该学法守法。 司法部门以
及劳动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用人单位的监管，
降低劳动者依法维权的各项成本， 以倒逼用人
单位守法！ ”

然而也有网友认为，工资条并非必需之物。 “只
要工资开得高，工资条就不用在乎。 ”网友“刘云鹏”
表示。

还有拿到工资条的网友吐露自己的难处———看
不懂工资条中的明细。

单位该不该给员工发工资条？
单位到底该不该给员工发工资条？北京市盈科

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朱瑞雷告诉记者， 根据我国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六条第三款规定：用人单位
必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的数额、时间、领取者
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以上备查。用人单位在
支付工资时应向劳动者提供一份其个人的工资清
单。 依据这一款规定，企业不发工资条违法。

然而现实中， 因工资条引发的侵权行为屡见不
鲜，工资条甚至成了企业“不能说的秘密”。

在北京某医疗器械公司担任总经理的王强直
言，不发工资条，就是为了不让员工知晓彼此之间的
工资。在公司里，相同岗位、相同学历、相同工作年限
的两个员工， 其工资可能因为两个人的能力不同而
有巨大差异。 如果工资情况泄露并让员工彼此间知
晓，很容易影响到收入较低者的工作情绪，甚至挑战
公司的工资架构。

“公司的工资架构是与公司的用人及成本紧密
关联的， 竞争公司通过搜集公司的工资架构信息可
以了解公司的真实成本情况， 可以轻易以工资优势
挖走公司骨干。所以，员工工资在我们这里是绝对机
密。 ”他解释道。

同一单位的员工不知道其他人的工资情况，那
员工对自己的工资是否有绝对的知情权呢？

赵晶在河北邯郸某事业单位工作多年， 从没有
见过工资条。她告诉记者，每到月底工资都会打到自
己的工资卡上，但工资明细并不显示。她曾找到财务
部门询问工资条，被告知单位不发工资条，是因为工
资属于单位机密。

工资条背后暴露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 在北京
某事业单位工作的职工邹凯每月都会拿到单位开具
的工资条， 但种类繁多的项目往往让他目不暇接。
“收入不高，但林林总总的账目有 30 多项，我完全看
不懂。 ”他告诉记者。

今年 7 月， 他因为看不懂工资条闹出了笑话。
“我 7 月的工资没 6 月的高，但工资条上显示 7 月累
计扣款比 6 月多出了 700 多元， 我觉得是财务算错
工资了。 ”邹凯找到单位的财务部门说理后才发现，
他没有注意到住房公积金和养老金缴纳额比上个月
多了一倍有余。

“7 月的住房公积金会根据平均工资变动，这些
信息我完全不清楚， 希望单位能就工资条的各项内
容普及一下相关常识。”邹凯说，“了解自己的收入构
成是我们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有的知情权， 但现在
有些项目，比如医保缴纳、公积金扣除等，计算太复
杂了。 没有专人讲解，我们很难弄懂。 ”

朱瑞雷认为，《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第六条第三
款已经规定， 用人单位须书面记录支付劳动者工资
的数额、时间、领取者的姓名以及签字，并保存两年
以上备查。这说明企业有备查的义务，当员工或者相
关人员查询时，企业有义务对其作出解释。

工资条是劳动仲裁的重要证据
在《工人日报》微信公众号的评论中，网友“是涟

漪耶”的回复有一定代表性。 该网友表示：很不理解
为什么大家都没有工资条， 自己的工资明细难道不
应该用一张工资条展示出来吗？

“想看工资明细可以找公司财务部门沟通，虽然
公司不主动发工资条， 但员工的每笔工资都会记在
公司账本上。 ”王强如是解释。 他认为，想看工资明
细，没必要非得有工资条。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
他们认为工资条只是工资明细的一种记录———有固
然好，没有也无伤大雅。

其实不然，小小一张工资条，包含了诸多劳动权
益。

朱瑞雷表示， 工资条不仅能反映员工每月工资
总额，还能判断是否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企业有没有
在工资中扣除员工的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工伤保
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个人所得税。 同时个
人所得税的征收是以一定的工资起点为标准， 工资
条也能显示单位是否按劳动合同规定的时间发放工
资，这些都在工资条中能够得到体现。一旦发生劳动
争议，工资条可以作为劳动仲裁的重要证据。

采访中，多数人表示自己虽然没有工资条，但是
可以在网上看自己的工资明细。对此，朱瑞雷认为，电
子版工资条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是能否达到证明目
的，还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通常要结合其他证
据使用，比如银行流水记录、工资条有没有盖章等等。
此外，如果劳动者拿电子版工资条举证自己拿了多少
钱的工资，如果单位否认就需要单位举证。 ”

朱瑞雷认为， 劳动者遇到企业不发工资条的情
况应积极维权。 “依照《工资支付暂行规定》，企业应
当发放工资条，如果企业不发，引起劳动争议职工可
以到劳动主管部门投诉或者仲裁， 对仲裁不服可以
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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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卢越）北京市原某国有煤矿职工
刘某，2002 年谎称自己能帮助他人办理矽肺职业病
认定，犯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 刑满释
放后，刘某故伎重施。 近日，刘某被北京市门头沟区
人民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检察院认为，本案反映出
被骗矿工所在煤矿在职业病认定办理过程中公开透
明不够，向煤矿发出了检察建议，建议该矿严格按照
规定开展职业病认定工作。

2013 年至 2016 年间， 刘某在北京市门头沟区
大台地区，谎称自己能“跑矽肺”帮人办理职业病鉴
定。矿工余某听后便委托刘某帮自己办理。刘某让余
某先交 5 万元，称办成后再收 5 万元，办不成全额退

款。 余某向刘某交了钱， 还帮助刘某联系了其他矿
工，共收取他人 88 万元，全部交给刘某。

其实，刑满出狱的刘某是一个偶尔打零工的无业
人员，根本不可能帮助他人办理职业病认定。 刘某收
取了余某等人的钱后，就用于旅游等消费。 在余某等
人催促时，便以各种借口拖延，实在拖延不下去了，就
用后骗来的钱退还前面的钱。刘某的这种退钱行为被
余某视为办不成退款的表现，从而以为他是信守承诺
的人，不怀疑他是骗子。 直到刘某被检察机关批捕，
许多矿工还对刘某能“办成事”深信不疑。

“我们发现，这些矿工认为，如果不托关系、找门
路，即使自己患有矽肺病，满足享受矽肺工伤待遇的

条件，也不可能按照正常程序成功办理。 他们认为，
没办下来只是因为没托对人。”本案承办检察官谢军
说，“这反映出煤矿在职业病认定的办理过程中公开
透明不够，从而给了诈骗分子可乘之机。 ”

在对矿工走访调查中，检察官了解到，该矿许多矿
工对煤矿定点医院做出的没有患矽肺病的结果产生质
疑。 一些矿工称，他们到其他医院做检查，得出了患有
矽肺病的结论。 对此，煤矿的解释是，矽肺病的认定有
主观因素，不同医院得出的结果有差异是正常的。

针对检察建议， 该矿回函称已制定职业病认定
流程示意图并公示， 煤矿监察部门还设立了监督举
报箱，接受相关举报。

本报通讯员 杨学友

【案例 1】
苏女士所在的某公司管理制度规定， 员工

每日工作 8 小时、每周 40 小时，待遇上实行计时
工资。苏女士经常主动加班。可一年合同期满后，
公司决定不再与她续签劳动合同并支付经济补
偿。 苏女士要求公司支付一年的加班费，公司认
为其只对公司安排的加班支付加班费，而苏女士
加班并非公司安排。 苏女士提请劳动仲裁后，仲
裁委认为，苏女士未履行公司规定审批手续的加
班，属自愿加班行为，其要求公司支付加班工资
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分析】
《劳动合同法》31 条规定：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

应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可见我国法律规定的加班应
该是单位安排员工加班的行为，而不是劳动者自愿加
班的行为。苏女士的加班未得到公司同意。因此，其要
求支付加班费的请求当然不能得到法律的支持。

【案例 2】
张晶晶入职某公司任生产车间经理， 双方签订

的劳动合同对工作时间和休息约定为： 公司根据冬
夏季和订单生产情况，由公司安排作息时间，原则上
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 9 小时， 公司保证张晶晶每月
有不少于两天的休假，工资为 1 万元（28 天计）。 张
晶晶工作 3 个月后，每月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时间，却
没有给付加班费。 3 个月后，张晶晶辞职并要求公司

给付加班费，遭公司拒绝。
【分析】
劳动法第 41 条规定，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

超过 3 小时 ，每月不得超过 36 小时 ，张晶晶每月
实际工作时间为 252 小时（28 天 *9 小时），超过了
法定的最长工作时间。但若对张晶晶月工资 10000
元进行折算， 小时工资并未低于当地的最低小时
工资标准。 而且，张晶晶未能提供有力证据证明用
人单位安排其超过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加班 ，其
再要求额外支付加班工资，不能得到支持。

【案例 3】
刘某系某公交公司大客车驾驶员。 双方签订的劳

动合同约定，刘某所在岗位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即以月为周期，月工资为 3100元。劳动合同到期后，刘

某提出不再续签，在解除劳动合同后，他向仲裁委申
请仲裁，并提交了本人制作的连班记录，要求公司支
付 3年自愿加班费 11544.8元。 未获支持后，他向法
院提起诉讼。 法院驳回刘某的诉讼请求。

【分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 9 条的规定：“劳动
者主张加班费的， 应当就加班事实的存在承担举
证责任。 但劳动者有证据证明用人单位掌握加班
事实存在的证据，用人单位不提供的，由用人单位
承担不利后果。”刘某虽提交的仅仅是本人制作的
连班记录等证据， 但不足以证明其平均日和平均
周工作时间超过法定标准工作时间， 应承担举证
不能的后果。

★

★

北京一男子谎称能办理职业病认定，诈骗多名矿工后被批捕。 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发现———

煤矿在职业病认定中透明度不够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人民法院近日在全市拉开 “百日
执行攻坚”战序幕，70 多名执行干警共拘传被执行人 7 人。
图为法院执行干警在一居民家中向被执行人（右二）依法宣
布拘传。 吉 喆 孙艳楼 摄

山东打响“百日执行攻坚”战严打“老赖”
“自愿加班”能否领加班费有说法

高温下的执勤民警
7 月 12 日，河北省衡水市公安交

警支队二大队一名女交警在执勤间
隙喝水。

当日 ，全国多地高温持续 ，各行
业的工作者冒着高温酷暑坚守工作
岗位。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武汉破获重大网络贩枪案
本报讯（记者张翀 通讯员武公宣）武汉警方 7 月 2

日宣布，成功打掉藏匿两个制贩枪支犯罪团伙，抓获犯
罪嫌疑人 14 名，捣毁制造枪支配件窝点 5 个，收缴气
枪枪管 3000 余根，其他枪支配件 400 余件。

今年 3 月初， 武汉市公安局网安支队民警在日常
网上巡查中，发现一个名为“爱狗狗交流社团”的 QQ
群里含有大量涉枪信息。 民警于是扮作“枪迷”加入该
QQ 群，发现这是一个枪支爱好者交流群，群里的对话
全都使用诸如 “管子”（枪管）、“燕尾”（枪身）、“狗粮”
（枪弹）之类的暗语。 聊天内容夹杂着一些用暗语发布
的疑似枪支零配件的广告信息。

4 月 24 日、6 月 19 日，警方先后捣毁两个制贩枪支
团伙。经查，2016 年底以来，这两个团伙从正规途径买来
无缝钢管，先加工成枪管的形状，再经抛光、上色、打标、
拉膛线等工序，制作成成品枪管。 然后在网上招揽客户，
采取网上支付、网下快递的方式贩卖至全国各地。

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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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法院“法智云端”上线
据新华社 7 月 12 日电（记者周科）12 日，深圳法

院专门针对行政诉讼的服务平台“法智云端”上线，法
官从立案到办案的整个流程将全部在网上完成， 办结
一宗案件不到 5 分钟。

据介绍，“法智云端”网上行政诉讼服务中心是践行
“大数据”理念，运用“互联网＋”思维，将行政审判与信息
服务技术深度融合。 该平台系统依托政府专网，打通人
民法院与各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案件数据链接，促进行
政案件材料跨部门流转，实现人民法院与行政机关之间
行政案件的立案、材料递交、文书送达、信息提醒和反馈
以及查询与统计等业务工作更加快速、便捷。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傅新江说，通过“法智
云端”平台，行政诉讼当事人可以实现网上立案、接受
电子法律文书、查询案件流程信息，法官和法官助理可
以实现全流程网上办案， 将进一步提高行政诉讼案件
审判质量和效率。据统计，以前法官和法官助理办结一
宗行政非诉审查案件需要花费 45 分钟以上，但现在不
到 5 分钟，工作效率大幅提高。


